
关于开展 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排课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部门：

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排课工作

自本周起启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

本学期排课工作通过网页版教务系统开展，登录后请选择

“学院管理员”角色进行操作。具体登录方式有以下两种：

方式一：校园网登录

登录河南工程学院官网（http://www.haue.edu.cn/），在“

校园·服务”板块下点击“教务系统”，在“校内访问”处选择

入口登录教务系统。

http://www.haue.edu.cn/


方式二：非校园网登录地址

http://106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

http://124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

http://125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

（仅限本校师生使用，请勿传播！）

（一）确定教学周次

根据校历安排，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共 20 周，其中第

20 周为考试周，排课时段须限定在第 1 至 19 周内。

（二）课程库信息录入与整理

1.查询课程信息

在教学计划管理--课程库管理--课程信息管理，选择“开课

部门”-查询本学院开设课程。

2.录入课程信息

http://106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xtgl/login_slogin.html
http://124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xtgl/login_slogin.html
http://125.system.haue.edu.cn/jwglxt/xtgl/login_slogin.html


查询到本学院课程后，如需增加新课程，点击“增加”按钮

执行操作。同一课程名称的课程，若学分或课程性质发生变化，

也视为新课程，须新增 1 条课程信息，编制新的课程代码。

（1）标记红框部分均为必填项，请填写完整，避免影响教

学执行计划录入；

（2）是否实践课标记：

理论课和需排课的实践课标记为“否”，不排课的实践课标

记为“是”；

（3）课程类别

课程类别对应为培养方案第一列“类别”分别是“通识教育

课程、学科教育课程、专业教育课程、自主发展课程、实践教育

课程”五类的一种。



（4）课程学时录入

讲课学时为排课周学时，如无法确定按照学分录入。例如：

2 学分的理论课程，录为“2.0”，总学时为 32；1学分的实践课，

实践周为 1 周，在实践“周数/周学时”录 1.0，总学时录 16。

课程周学时、总学时务必填写，否则影响排课，总学时需根

据课程实际总学时重新计算后填入。

3.修改课程信息

查询到本学院课程后，如需修改课程信息，点击“修改”按

钮进行操作。

只允许修改“课程归属”。禁止修改除“课程归属”以外的

课程库里原有课程的其它信息，避免影响排课和学生成绩单。

4.课程停用

请各学院对已停开课程进行停用处理。同一课程若存在多个

课程代码，仅保留 1 条课程信息，其余均需停用；已停开的课程

须完成停用操作，避免影响教学执行计划录入及学生成绩单。



查询到本学院课程后，选择一门课程，点击“停用”按钮，

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“取消”即可。所有课程不可删除。

（三）编制教学进程表

各学生学院需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本学期教学进

程，并填写教学进程表（附件 1）。

1. 编制教学进程表时，须严格遵循给定样式，不得擅自调

整格式；

2. 以行政班为单位编制教学进程表，同专业的多个行政班

教学进程应尽量保持一致；

3. 交叉实习实训课程（尤其是金工实习等全校性课程）需

提前与开课部门沟通，明确准确的实习实训时间；

4. 2024、2025、2026 级各专业执行 2024 版人才培养方案，

2023 级各专业执行 2022 版人才培养方案，人才培养方案以专业

建设科的定稿为准。

请各学生学院将教学进程表或排课特殊情况说明发送至

gcxyjwk@163.com。

教学进程表提交截止时间为 6 月 17 日下班前。

（四）录入教学计划并核对



各学生学院须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及本学期教学

进程，完成 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执行计划在教务系统的

录入与核对工作。

1. 若下学期实际开设课程与人才培养方案存在差异，需填

写《河南工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变更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专业

建设科审批后报教务科备案；

2. 课程起止周应与教学进程保持一致。若同专业多个行政

班的教学进程不一致，该专业的课程起止周以第一个行政班的教

学进程为准（注：教学进程以行政班为单位制定，而教学计划以

专业为单位录入，因此两者可能存在差异）；

3. 周学时安排需合理，例如：某课程总学时为 48、授课周

期为 16 周，则建议周学时设置为 3；每门课程的实际授课总学

时须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学时一致。

教学计划录入截止时间为 6 月 18 日下班前，核对完成时间

为 6 月 26 日下班前。

教学计划录入流程如下：

第 1 步：查询各年级专业行政班及班级人数。

按照路径“教学计划管理-教学执行计划-教学执行计划”，

点击“大类专业信息”，输入年级-学院，查询需录入计划对应年

级的学院专业人数信息。



勾选上图中专业前面的灰色小框来选择要录入计划的专业，

点击“计划人数”，页面跳转如下图，显示出本专业的班级和计

划人数。

第 2步，完成第一步后，回到“大类专业信息”页面，勾选

上专业前面的灰色小框来选择要录入计划的专业，点击“课程信

息”，选择修读学年学期，查询对应学期已录入计划。



例如：

第 3 步，根据需要选择“增加”、“修改”或“删除”等命令

进行相应操作。以增加记录为例，选择“增加记录”菜单命令后，

弹出“增加记录”窗口，图中红色部分为必填内容，注意课程代

码、起止周、周学时等信息要填写准确。

特别说明：所属学分节点录入需要录入的是“课程性质”，

录入修读要求时，课程性质为“必修课、专选课、公选课、实践

课、体育课”；考核方式为“考试”或者“考查”，均需填写；最

后根据教学进程安排起止周，拖动黄色部分进度条，可选起止周，



最后点击确定。

录入计划的第二种方式为：复制教学计划。

点击“教学执行计划--大类专业信息--学期继承”，选择需

要“复制学期和目标学期”，勾选需要复制的课程，例如下图：

（五）落实教学任务

1.选择路径，“教学计划管理--教学任务落实--主修专业任

务落实”，选择“开课学院”、“年级”、“专业”，查询该专业已录

入计划课程。



2.勾选“未落实”任务，显示专业信息--双击--选择教学班

（合班，分班都是在这里操作）。

点击确定后，页面跳转，在“任课教师”后面点击查看，选

择需要的教师，并安排教师。



安排完毕，该任务会显示到已落实任务。

注意事项：

（1）首先需确认班级教学进程，并与教学进程表（各学院

提交的教学进程表将在教学任务落实前发至群共享）进行核对，

核对无误后方可安排教师。

（2）为保证课堂教学效果，合班规模不宜过大。目前南阳

路校区座位数为 105 的教室仅有 4 间，请各单位合理规划使用。

（3）教学进程不同的行政班原则上不建议合班，跨专业原

则上不建议合班，严禁跨校区合班，课程考核方式不同的班级不

得合班。



（4）不排课的实践课程需在“不排课标记”选项中选择“不

排课”。

（5）其他事项另行通知。

起止时间：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

（六）排课数据预处理

教务处审核教师定位情况，并在教务系统中对定位数据进行

初步处理。

起止时间：7 月 6 日至 7 月 10 日

（七）编排课表

教务处统筹协调教室资源并公布课表编排注意事项后，各学

院（开课学院）启动课表编排工作，其中公共课院（部）优先编

排。

起止时间：7 月 13 日至 7 月 20 日

（八）确定课表

教务处将处理排课数据，核查漏排、误排情况；各学院完成

课表微调后，统一公布课表。

起止时间：7 月 21 日至 7 月 24 日

二、排课要求

1.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周为 1-19 周，排课须限定

在该时段内；

2.排课学时应与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一致，超排学时不计入教

学工作量；



3.排课可选时段为周一至周五 1-10 小节（周一周二 9-10 节

为公选课时间，排课需避开）；除艺术、服装类专业外，其他专

业课程原则上采用两小节联排，不得多排；

4.同一教学班的同一门课程排课，需注意两次课的间隔时

间；专业课排课（尤其理工科专业）应尽量避免两大节课衔接安

排，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接受情况；

5.课内实验课需与理论课同步系统排课，按实际教学时间和

地点落实安排；

6.独立设置为 1 周的实习或实训课程，排课应避开法定节假

日；

7.各学院课程须均匀分布于各教学周，避免 1-8 周或 1-12

周集中排课、12 周后课程大幅减少的情况，防止造成教室阶段

性紧张或闲置，以及学生上课时间过于集中或松散；

8.为避免教室资源浪费，排课时应优先选择容量与实际选课

人数相近的教室，并预留适当余位；

9.严禁选择座位数少于教学班人数的教室；

10.周三下午为师生会议及活动预留时间，开课学院非必要

不排课。

三、请各教学部门教学主管领导协调安排好排课相关工作，

避免影响全校总体排课进程，确保排课工作顺利推进。

四、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联系。

五、附件



1.河南工程学院 2026-2027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进程表

2.河南工程学院人才培养方案变更申请表

教务处

2026 年 6 月 8 日


